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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十失色:300城土地供需双跌 长三角领跑大市

“今年10月，全国住宅用地成
交总价TOP10榜单，长三角占据
6席。南京有2宗宅地入榜，上海、
杭州、温州、宁波各有一宗，总价均
超25亿元，上海浦东新区张江中
区宅地以71.37亿元领跑榜单。”
中指研究院报告指出。

另据2019年 10月全国土地
出让TOP10城市数据，长三角共
有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四城入
榜，总计收金623.9亿元，占全部

10 个 城 市 土 地 出 让 金 收 入
（1296.3亿元）的48%。

据历史数据梳理，今年前10
个月，杭州、上海、南京、宁波、苏州
等长三角城市多次入围全国土地
出让金收入TOP10城市。杭州更
是每月列席，5月、6月、9月还位居
单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第一位，1
月、3月、4月、8月位居全国第二
位。上海亦有8次位列全国前十；
南京、宁波也有6次，苏州则有5

次。以上5城上榜土地出让收入
已达6623亿元，约占所有上榜城
市土地出让收入的42%。

今年，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调控稳定的背景下，二线城市顺势
承接了房企投资目光。“杭州、苏州
等长三角城市由于经济、人口，以
及承接上海等因素影响，成为房地
产市场的热点。”上海中原地产市
场分析师卢文曦曾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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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房】

未签订书面合同，
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成立？

【案 例】

本栏目由法舟律师事务所提供支持

房屋买卖合同未采取书面的形式是否成立及生

效，关系到未签订书面形式的房屋买卖双方利益。

实践中，未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形

不多。但是，不签订书面协议对于房屋买卖双方的

利益影响可能非常大。

林先生与方女士系夫妻关
系。林先生与某置业公司于
2017年4月达成某花园洋房508
号房屋认购意向，约定认购房屋
面积为 120.48 平方米，总价为
140.8万元，并确定首付款为80.8
万元，贷款60万元。后方女士向
该置业公司付款80.8万元，余款
已联系某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其
后，置业公司向林先生邮寄了《签
约邀请函》和《解除优先购买权通
知函》，在要求林先生签署正式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果后，通知林
先生解除其优先购买权。

林先生认为该置业公司并未
按照其留存的地址邮寄，其从未
收到置业公司邮寄的上述材料。
2017年8月置业公司将涉案房屋
另行出售，林先生知晓后要求返

还已付购房款、利息并赔偿损失
80.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先生与
置业公司虽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但是双方对于当事人名称、商
品房的基本状况、商品房价款的
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等
进行了确认，置业公司亦按照双
方约定收取首付购房款，故林先
生与置业公司之间成立商品房买
卖合同关系。置业公司明确认可
涉案房屋已经另行出售，无法继
续履行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八条的规定，判令置业公司返还
林先生已经支付的购房款、购房
款利息并赔偿不超过已付购房款
一倍的损失。

法舟律师事务所张虎律师对未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如下：

1、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房屋买
卖关系必然不成立？

根据《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当事
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
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
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
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同
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1条亦规定：
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
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
结合上述两项规定，可以看出在当事人双
方进行房地产转让，包括买卖、赠与或者
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所有权转移的
行为时，均应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但
《合同法》第36条也规定了要式合同的例
外情形，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
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由此可见，房屋买卖合同即使未采
用书面形式，也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
效。如买卖双方均实际履行了主要义
务，买受人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
占有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
该买卖合同没有书面形式的，应认为买
卖关系有效。

2、本案中置业公司一房二卖应承担
何种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
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
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
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
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
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
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
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
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置业公
司与林某某虽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
双方已经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置业公
司在收取首付款后，又将涉案房屋另行出
售，应当返还已经支付的购房款及已付购
房款利息并赔偿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
的损失。

张虎律师提醒，现实生活中，由于人
情、信任等多方面原因，仅以口头承诺订
立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口头承诺难以
记录和还原约定事实，且无法对相关条款
进行明确。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以
书面形式订立合同，防止因合同条款的缺
失导致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小维）

楼市“银十”遭遇爽约。中指研究院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0月，24个重点
监测一二三线代表城市住宅市场总计成
交1672.3万平方米，环比下降4.07%。

受楼市销售以及融资环境影响，土地
市场同样并不乐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
示，2019年10月全国300城共计推出土
地10480万平方米，环比减少6%、同比减
少12%，但成交仅7899万平方米，环比下
降20%、同比下降12%。在土地出让金方
面，10月全国300城收金3255亿元，环比
减少26%。

“10月一二三线城市供地规模都有
所下降。”中国某研究院杭州分院副总经
理高院生表示，“在成交价格方面，10月
300城成交均价是3766元每平方米，环比
下跌10%，同比有所上涨，但较9月涨幅收
窄。在溢价率方面，10月300城平均溢价
率为11.9%，较9月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
低水平。”

此外，各地市场分化也比较明显。高
院生指出：“10月300城共有52宗住宅用
地流拍，其中42宗出自三四线城市，另有
10宗在二线城市。同时10月以来全国
市场都呈现变冷的趋势，但相对而言，长
三角区域表现相对稳定。”

“从1-10月份TOP100房企拿地的情
况来看，长三角和中西部仍是投资的重点
区域。其中TOP10房企在长三角拿地金
额合计约3261亿元，居所有区域中的首
位；其次则是中西部，TOP10房企在此区
域拿地金额约为2500亿元；另外，珠三角
和环渤海则分列第三位和第四位。”中国
某研究院研发中心研究主管古超指出。

长三角城市“收金”效应明显

整体降温已是大势，但分化更
是今年市场的关键词。

“今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溢
价率正在持续走低，流拍率则在持
续走高。其中三四线城市流拍率最
高，达8.8%。”诸葛找房分析指出。

诸葛找房提供的数据还显示，
今年10月，全国主要地级市溢价率
为9.95%，环比上月微跌0.02个百
分点，保持了5月以来的下跌趋势；
在流拍率方面，10月全国主要地级
市流拍率为7.27%，环比升高1.1个
百分点，延续了6月以来的升高趋
势。

记者注意到，拉长时间轴来
看，近一年全国土地市场流拍率有
两个节点：2018年10月，全国土地
市场流拍率达到近一年的最高点，
此后逐月缓慢下降；2019年3月，
全国土地市场流拍率跌入谷底，此

后逐月增长。目前，全国土地市场
流拍率已经迫近去年同期水平。
从城市级别来看，三四线城市更不
容乐观——10月一线城市流拍率
为 3.85%；二线城市流拍率为
4.82%；三四线城市流拍率最高，为
8.8%。

流拍率走高的同时，三线城市
的成交楼面均价逆势增长。今年
10月，一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环比
下降 17%，二线城市环比下降
16%，但三线城市环比微涨2%。

“部分优质地块得到房企青
睐，是三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上涨
的原因。”诸葛找房解释道，由于三
四线城市土地具有价格优势、盈利
空间较大，因此部分优质地块也会
受房企青睐。但部分地块的热度
难以改变整体地市趋冷的态势，整
体而言，“房企在三四线城市拿地

仍有热情，但主要集中在发展潜力
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及优质地块。”
从长远来看，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
趋冷、流拍率走高的趋势将持续。

“根据我们对最近五年全国土
地交易月度走势的研究来看，每年
土地市场大概会呈现三个高点，包
括年初、年中和年尾，预计部分城
市会在11月、12月加大土地市场
供应，从而带来相应的成交上扬。
但三四线城市的流拍情况很难改
善。”高院生指出。

高院生进一步解释：“这一波
三四线城市的土地流拍源于主流
房企规避三四线城市市场风险，回
归核心二线城市及其都市圈范围
的优质三四线。如果三四线城市
整体未来潜在市场去化风险不改
善，当地市场情况很难有所改善。”

（时代周报）

三四线城市流拍率走高


